
关于建立完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保障制度的通知
  

各盟市医疗保障局、财政局，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医疗保障局、财政局：

为深入贯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完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内

政办发〔2021〕82号）精神，逐步推进改革措施落实到位，更好解决职工医保参保人员门诊保障问题。现就建立完

善我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普通门诊保障制度通知如下：

一、建立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制度

不断健全职工医保门诊费用保障机制，逐步由病种保障向费用保障过渡，根据医保统筹基金承受能力，稳步提高

保障水平，减轻参保人员门诊就医负担。逐步将门诊多发病、常见病纳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范围。

（一）覆盖范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二）支付范围。政策范围内的药品、医用耗材和医疗服务项目。

（三）支付政策。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年度起付标准不低于1000元，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在职职工不低于4000元、

退休人员不低于5000元。对起付标准以上、最高支付限额以下的政策范围内费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适当拉开支付

比例差距，并适当向退休人员倾斜。支付比例三级医疗机构不低于50%，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不低于60%，退休人

员增加5个百分点。

（四）做好门诊和住院保障政策的衔接。门诊保障年度最高支付限额纳入住院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计算

，并做好与住院支付政策的衔接。

二、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统筹地区医疗保障和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建立部门协同机制，抓好工作落实。要结合

当地实际，按照职责权限确定待遇标准，完善预算管理、基金监管、经办管理、支付方式等制度措施，确保2022年

6月底前出台具体办法，报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和财政厅备案。2023年底前，各统筹地区要开展改革实施评估工作

，根据统筹基金运行情况适时调整，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职工医保普通门诊保障机制。

（二）确保稳慎推进。各地要妥善处理好改革前后的政策衔接，积极稳妥推进，确保参保人员待遇平稳过渡。已

经开展相关工作的要进一步规范政策标准，尚未开展相关工作的要积极稳妥启动实施。

（三）营造良好氛围。各地区各部门要主动做好政策解读，大力宣传建立健全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对减轻参保

人员医疗费用负担、促进制度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重要意义。充分调动各方支持配合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凝

聚社会共识。要建立舆情监测和处置机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合理引导预期。

本通知自2022年10月1日起执行。凡与本通知不符的，按照本通知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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